
财产权的三维价值

论财产之于人生的幸福

易 继 明 

内容提要：财产之于人生的幸福既是一种朴素的情感，也是财产权理论中的一个根本性

问题。从财产给予人类的情感价值来说，它包括拥有之乐、获取之乐和利用之乐三个维

度。拥有之乐，表达的是财产权所具有的个人情感，目的在于建立起财产权利的边界；

获取之乐，实现的是财产权的人生价值，乐在享受财产权力；利用之乐，建立在财产能

力之上，体现了财产权所承载的社会意义。建立此种财产价值观，财产权才能作为一种

公共政策的工具，在创造个体幸福的同时，也带来整体的共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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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产生快乐和骄傲，贫穷引起不快和谦卑。〔１〕

大卫·休谟

一、引言：一个初步的判断

题记中的这句话，揭示了人们的一种普遍情感。休谟认为，财产权关系是 “最密切而且在其

他一切关系中最通常产生骄傲情感的关系”。他甚至将财产权与 “正义”所激发的 “自然的”和

“原始的”一种 “德”相提并论，认为财产权带给人们的不仅是 “由这个物品所获得的利益”，而

且包含了 “它所给予所有主以任意处理物品的那种自由”。〔２〕这些论述，将财产权利的设计与人

们的情感联系在一起，既表达了普通大众的情感，也是一种学者的理性自觉。

美国宪法第５条修正案和第１４条修正案确立了 “生命、自由和财产”三种权利，但它最初

拟定的草案却是 “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三项内容，〔３〕有人认为是受到了１７９１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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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３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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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法案》的影响，追求幸福的权利转换为财产权利，说明了两者的相互关联性。〔４〕从历史及

其经验事实分析，一切权力起源于三种：父权 （后直接转换为一种政治权力）、财产权以及除此

之外的对他人的精神依恋 （如爱情、宗教或道德等）。其中，也包括了对这三种权力的篡夺和各

种寻求合法性基础的变种。历史上的一切权力斗争或战争，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三种

权力形成的统治基础不一致，导致权力的博弈与斗争；二是对这三种权力源的捍卫与篡夺。私法

领域的发展为这三种权力及其变迁提供了文明社会的范式，如意思自治及其契约理论创造了一个

被解放了的公民，并完成了实体国家的理论构筑。特别是，任何权力 （ｐｏｗｅｒ）都以权利

（ｒｉｇｈｔ）的存在为前提，而 “权利是私法的无可争辩的核心概念”。〔５〕查士丁尼大帝以自然法为

基础论述男女结合之婚姻自然衍生出子女的繁衍与教养，同时也衍生出身份关系中的权利及家父

的权力。〔６〕自然法衍生出的权利并不建立在民族国家的政治基础之上，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也

是一种无需暴力的权力。父权及建立在对他人的精神依恋之上的权力，在很多情形下却依赖财产

权及其制度设计，尽管其依赖的形态和程度各不相同。这一点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

社会经济决定论。从这个角度说，财产之于人生既有幸福，也有苦痛。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每

一个人享有一种权利，即假以财产去追求幸福，并由此获得一种财产能力 （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财产能力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营业准入制度中，除了身份限制 （如自然人与法人、法人之

国有性质与私有性质的区别等）之外，获取资质的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资本额。例如，设立保险公

司的主要股东需要具有持续盈利能力，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２亿元 （２００９年保险法第６８条）；而

保险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２亿元 （第６９条）。这就是一种财产能力的具体体现。可

见，营业自由作为 “营业权的灵魂与核心”，〔７〕是以财产能力作为前提条件的。从更为宽泛的意

义上讲，财产特别是私有财产权扩大了自由的基础，是 “自由最初的定在，它本身是本质的目

的”。〔８〕因此，财产之于人生的幸福既是一种朴素的情感，也是财产权理论中的一个根本性

问题。

在意识到人们对于财产权的情感基础之后，我们不能停留在纯粹的感情抒发上，而是需要将

财产给人带来的幸福感进行一下梳理。大致说来，人们建立在财产上的幸福感不仅仅是因为 “拥

有财产”，同时也包括 “获取财产”和 “利用财产”所带来的认同感。从财产给予人类的情感价

值角度来说，财产权的价值是三维的，包括 “拥有之乐”、 “获取之乐”和 “利用之乐”三个维

度。拥有之乐，表达的是财产权所具有的个人情感；获取之乐，实现的是财产权的人生价值；利

用之乐，是财产权所具备的社会意义。人们对于财产所具有的这三种幸福感，构成了财产的三维

价值。这就是财产权设计的价值，财产给人所带来的这种幸福感和认同感超越了任何意识形态，

成为人性的价值基础。本文从这三个维度对财产权的价值进行一个初步的梳理与分析。

二、拥有之乐：财产权的个人情感

从宏观上讲，部落、种族、国家等群体的领土要求，包含了某种群体的拥有意识和群体认同

意识。早期政治权力结构主要是以财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土地制度和依附土地的隶属关系，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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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制就是一种典型形态。〔９〕封建欧洲的历史亦大抵如此。当然，其中自然存在着国王与封臣

之间的斗争。典型的如公元８７７年的 《基尔希法令》（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ｒｙｏｆＫｉｅｒｓｙ），它是一种妥协的产

物：大封臣 （ｇｒｅａｔｅｒｖａｓｓａｌｓ）的采邑可以世袭，且只有因特定的原因并经正当的法律程序才能

被撤销。〔１０〕甚至到了近代英国，“王室权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是财政”。〔１１〕宗教在与世俗权力的斗

争中败北，最终取决于世俗权力对于现实世界财富的控制力，以及人们对于 “财产权力”的臣服

与认同。

追根溯源，这种因拥有财产而产生的群体意识根植于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心理和情感之中。关

于财产权的社会心理学问题，比格尔霍尔教授在１９３１年进行了一项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研究。〔１２〕

他以昆虫、狗、猿等为例，分析了财产权的心理起源，并结合 “蒙昧民族”的早期人类学例证，

以此类推到我们对于财产权的法律定义之中。他认为，通过精神上和物质上对物的占有，财产权

利的设计来源于满足生物体基本需求的本能。对于人类来讲，对食物、同伴、巢穴、领地的基本

需要是原始的财产形式，进而转化成为以实现自我满足为目的的对妻子、房屋、武器、护身符、

装饰品、土地等相关 “物”的需要，由此，占有的客体成为人本身的延伸。〔１３〕这契合了我们对

于财产权的基本理解：对那些有价值之物进行排他性的使用、享有和控制，满足了生物体的基本

需求，这是一种财产权的本能。〔１４〕大陆法系物权定义所揭示的，正是这种财产权利的基本要义：

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的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 （中国物权法第２条第３款）。〔１５〕当

然，这些分析中还包含了财产的经济价值、美学或传统价值。〔１６〕

拉姆迪恩教授借助生物社会学、发展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和行为学等研究成果，进一步论述

了财产权法律制度的存在具有某些社会心理学上的原因。〔１７〕他论述了财产权利的早期心理学解

释，认为１８世纪苏格兰法理学家、法官凯姆斯勋爵 （ＬｏｒｄＫａｍｅｓ）的解释就是一个范例。这位

被尊称为 “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父”的凯姆斯勋爵提到，人们喜爱权力，尤其喜爱通过权力支配那

些他们认为属于自己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人都在谋求尽可能多地取得对财产的权力。人们在儿童

时期就有了清晰的财产观念，使他们区分出 “你的”和 “我的”的不同。而人天生就是一种储藏

型的动物，具有占有的倾向、拥有和享受的欲望以及对财富的渴望。由此，凯姆斯勋爵将 “对财

物的喜好”视为人类的天性。〔１８〕其实，社会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种深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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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需要，就是去所有和控制自己已获得的东西或者与他自己有着某种关联的东西，并且人们自

然而然地期待有一种法律设计，即通过律师所称的财产权概念来满足这种需要，这一点被人们普

遍接受，或者至少没有相反的科学证据反证。”〔１９〕

关于财产的社会心理学是法律设计的基础。以财产所有权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财产权体系，确

立了私人领地 （私人财产）的排他性和自主性。这一思想构成了私有财产权对抗公权力的基本分

析路径。博丹将国家定义为由多数家族成员和共同财产组成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拥有最高权力

（ａ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ｐｏｗｅｒ），并为理性 （ｒｅａｓｏｎ）所支配。为了排除罗马教皇和封建势力的干预，他将

“最高权力”和 “理性”作为国家存在的基本要素。支持博丹这一理论的，是罗马法中关于国家

管理权也不得进入私人住宅的原则。这种逻辑推论有些类似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 “家→国”理

论。由于家庭、家族及宗族是国家的基础，因而在宗法社会治理模式中，家庭伦理、家族治理受

到较大的重视，甚至衍生出许多皇权政治的理论基础。一种典型的观念就是，皇权一般不及于宗

族和家庭。同样的逻辑起点从古希腊和罗马社会延续下来，国家享有主权的理论实际上建立在私

有财产权利理论之上。因为国家之 “共同财产”思想的来源，即在于私有财产之累积而成。在这

个意义上，国家主权自然也是要受到限制的，不是因为权力，而是源于个人私权的基础与理性所

赋予的克制。

古罗马时期，与这种国家公权力相对抗的，是一种 “对物的最一般的实际主宰或潜在 （ｐｏｔｅｎｚａ）

主宰”。这种实际或潜在的主宰，在土地所有权早期观念中就是一种 “地域主权”。早期的 “划界

地”（ａｇｅｒｌｉｍｉｔａｔｕｓ）有着神圣的边界 （ｌｉｍｉｔｅｓ），就像城邦有自己的城墙和城界 （ｐｏｍｅｒｉｏ）一样。

私人土地的管领者可以采取任何方法维护这种私的 “主权”，国家管理权也要止步于此。更有甚

者，拥有这种土地的所有权，是应当免除土地税的。〔２０〕由此可以发现，在地域主权的观念之下，

人们享受自我空间，财产成为人生幸福的源泉。这种地域主权的概念与日耳曼法中的 “支配权”

（Ｇｅｗｅｒｅ）相近似，〔２１〕它与罗马法上的占有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并不一样。实际上，Ｇｅｗｅｒｅ所表达

的对财产或物的事实上的支配权，超过了近代 “准所有权”即占有的管领力。〔２２〕当然，在那个

时代，并非人人生而平等，能够拥有财产而享有这种幸福人生空间的，毕竟只是少数人。因此，当

罗马人说 “这个东西是属于我的”的时候，无论他是从何种角度或何种层面上 （如永佃权或用益

权）进行表达，其实都带着某种自豪和幸福的情感在内。这种表达可以追溯至古希腊人的情感

中。亚里士多德说，“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 〔和品德〕这方面。某一事物被

认为是你自己的事物，这在情感上就发生巨大的作用。人人都爱自己，而自爱出于天赋，并不是

偶发的冲动 〔人们对于自己的所有物感觉爱好和快意，实际上是自爱的延伸〕。”〔２３〕资产阶级革命

肇始于文艺复兴，事实上就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这种幸福情感的 “复活”或 “再生”。

边沁发挥了近代启蒙运动的成果，他提出了立法的根本原则就是为最大多数人谋求幸福。他

说，“一切法律所具有或通常应具有的一般目的，是增长社会幸福的总和，因而首先要尽可能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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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前引 〔１３〕，ＡｎｄｒｅａｓＲａｈｍａｔｉａｎ文，第２８７页。

在早期罗马人的所有权观念中，所有权是应当免除土地税的，因为这种税收被看成是具有为使用或占有支付补偿的

性质。不过在当时，这种税收豁免的权利只适用于那些被授予 “意大利权”（ｉｕｓｉｔａｌｉｃｕｍ）的土地，而罗马行省的土

地，因为它们的所有主被看成是罗马皇帝或元老院，因此不适用这种豁免。这种豁免权直到戴克里先时代 （公元

２９２年）才终止。参见 ［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９４

页以下。

参见易继明：《论日耳曼财产法的团体主义特征》，《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参见 ［日］末川博主编：《民事法学辞典》，有斐阁１９６０年版，第４６２页以下。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５年版，第５５页。



除每一种趋于减损这种幸福的东西，亦即排除损害。”〔２４〕联系到财产问题，他认为财产权与法律

同生共死，法律的目的就是保护私有财产权。在边沁看来，财产不仅是人们可以 “从特定的物中

获取这样或那样一种利益的预期”，而且 “从一开始就有，并总会存在着这样一些情况，就是人

们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享有某些物”。〔２５〕财产给人带来永恒而坚实的生活预期，又可以让人自由地

享用。因财产而产生的幸福，洋溢于边沁功利主义法学理论之中。科恩则用一个简单的标签，刻

画了私有财产的本质，认为贴着这种标签的东西就是财产：

　　非经许可，概莫入内；许可与否，概由我出

签名者：私有公民

背书者：政府 〔２６〕

私有财产权的这种个体宣言，获得政府权力的背书即保障。私权利与设置公权力的目标一

致；只有在这一时刻，二者才是一种完美的结合。显然，这不仅仅是一种宣言，它更多地体现在

一些具体规则与制度之中。例如，在传统侵权法理论中，对于主人或者管理人因其土地、房屋等

领地的危险造成他人损害，区别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侵害对象 入侵者、被许可进入者和被邀请

者，由此产生三种不同的侵权责任。〔２７〕一般来说，对于入侵者遭受的损害，主人或管理人是不

承担侵权责任的。〔２８〕近代革命如此重视财产所有权，以至 《权利宣言》中关于所有权的条款一

经提出，就立即被大多数议员赞同而通过：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非经合法认定为公共

利益所必需且受到正当的事先补偿，都不得被剥夺其所有。如法国宪法委员会１９８２年所述，“保

护所有权是政治社会的目的之一，具有与 ‘自由’、‘安全’和 ‘反抗压迫’同等的地位。”〔２９〕在这

一条文背后，我们看到了启蒙时期的人们是如何将财产看成一种稳定而永恒的幸福的。

总之，从历史的角度看，人们对财产那种普遍的幸福感和认同感，产生于近代财产理论之

中。启蒙主义思想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批判现实的封建乃至绝对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以最大

的努力对 “国家
#

个人”本来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理由进行逻辑追问。逻辑性考察的出发点，几乎

都是寻求 “自然”以及自然之律的 “理性”。１７世纪的格劳秀斯论述了这个问题，得出所有权并

非自然权的结论 （开始一切都是共同的，只不过后来通过万人合意认可各个人的所有）。而１８世

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几乎一致立足于所有权 自然权论，这不是法国法自己的成果，而是受到了

洛克自然权利学说的深刻影响。〔３０〕

三、获取之乐：财产权的人生价值

在边沁看来，财产带来的幸福不仅体现为一种 “拥有之乐”，而且还体现在一种 “获取之乐”

上。他说，“财富之乐可以指一个人易于从拥有物品的意识中引出的快乐，该物品是获得享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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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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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１７页。

Ｊ．Ｂｅｎｔｈａｍ，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犔犲犵犻狊犾犪狋犻狅狀，ＯｃｅａｎＰｕｂ．Ｉｎｃ．，１９７５，ｐｐ．６８，６９．

ＦｅｌｉｘＳ．Ｃｏｈｅｎ，犇犻犪犾狅犵狌犲狅狀犘狉犻狏犪狋犲犘狉狅狆犲狉狋狔，９Ｒｕｔｇｅｒｓ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５７，３７４（１９５４）．

ＳｅｅＭａｒｃＡ．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ＲｏｂｅｒｔＬ．Ｒａｂｉｎ，犜狅狉狋犔犪狑犪狀犱犃犾狋犲狉狀犪狋犻狏犲狊，７ｔｈｅ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ｐｐ．１９１－１９２．

即使到了现代，对于入侵者的侵权责任仅有两种情况：一是主人或者管理人只就针对入侵者实施的故意或放任的不

当行为负责；二是入侵者为未成年人。Ｓｅｅ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ｖ．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Ｔｒａｎｓｐ．Ａｕｔｈ．，１６８Ｆ．３ｄ６８０，

６８８（３ｄＣｉｒ．１９９９）．

参见 《法国民法典》上册，罗结珍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５３页。

参见 ［日］稻本洋之助：《近代所有权的成立过程》，载 ［日］甲斐道太郎等编著： 《所有权思想的历史》，有斐阁

１９７９年版，第７９页。



安全的手段之一；在他适才获取之际尤其如此，其时此乐可称作得益之乐或获取之乐，而在别的

时候可称作拥有之乐。”〔３１〕在边沁的眼中，“拥有之乐”和 “获取之乐”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但

大致而言，二者还是有 “结果”与 “过程”之间的区分。而且，正是这种结果即 “拥有之乐”的

驱使，〔３２〕“获取之乐”总是成为法律讨论的核心，因为与 “拥有之乐”的自在自为不同，“获取

之乐”是在他处 （公共领地或相对人那里）分蛋糕。

从人类的普遍情感上讲，“获取之乐”过程的存在，不仅在于释放力比多 （ｌｉｂｉｄｏ）之后的成

就感，而且也需要建立在对 “拥有之乐”的合法性认识和合理性认同的情绪上。如果某个东西你

本身就没有认同感，甚至让你感到厌恶，尽管在客观结果上它会为你带来一些利益，但你在探求

它的过程中就不会有边沁所述的那种 “适才获取之际”的幸福和快乐。若是视财产如仇寇，在阶

级斗争哲学中摒弃人性的基本点，强调人的社会化和阶级性，财产也就不再具有个体人生体验的

欢愉。２００４年中国宪法修改引起世人瞩目并受到较好评价，主要在于提出了 “私有财产不受侵

犯”和 “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两点。而对于财产权观念来说，这两点是一致的。因为人们对财产

的权利也是人权的一种，并直接体现在人性的基本特征方面。２００７年中国物权法获得通过，其

意义并不在于它设计了多少过去没有的合理而细腻的具体规则 这方面甚至可以说它乏善可陈，

而是在于经历了一场是否 “违宪”的讨论之后，物权法最终确立了对私人财产与集体财产、国有财

产加以平等保护的基本原则，私人对财产的 “拥有之乐”在法律文本 （第４条）中得以彰显。〔３３〕

法国民法典第三卷是这部法典的核心，主要规范的就是取得财产的各种方式。从基本理论研

究角度讲，取得财产的各种具体方式具有合法性基础，是理论之下具体实践的类型化。有的学者

可能会认为，考察和分析这些权利的合法性基础或正当性依据没有多少意义。事实上，在我们津

津乐道于财产法的具体规则与知识时，不能忘记规则与知识体系所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以及思

想观念上的意义，因为规则与概念总是处于变动之中，是 “立体的”而不是 “平面的”。正如芒

泽教授所说，“如果说存在着不同的财产制度，而这有时引发人们的热情，导致革命的话，那就

有必要探究一下什么样的财产制度才是正当的，并且对现存的财产制度进行批判性评价。”〔３４〕历

史经验告诉我们，由财产而产生的幸福往往成为社会变革的急先锋和内在动力。正因如此，一直

以来，人们对私有财产权问题总是争论不已。

其实，关于财产权正当性的理论源于人们对自由的社会秩序之正当性的基本观念，即 “个人

在各种关于社会组织的问题上是最终的主权者，个人被赋予了这样一种资格，他们有权选择他们

愿意在其中生活的组织性—制度性结构”。〔３５〕确立财产领地上的主权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地位成为财

产所有权人的一个规范性前提，这是财产权利的合法性基础。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近代财

产权理论众说纷呈，但至少有五种理论为私有财产权提供正当性依据：第一，占有说，即基于财

产的占有或拥有的简单事实，为占有者或拥有者对物主张权利提供正当性；第二，劳动说，即一

个人有就他或她的劳动生产出来的或获得的物进行占有或所有的权利；第三，契约说，即 “私

有”财产是个人与共同体契约的结果；第四，自然权利说，即自然法则宣布对 “私有”财产的承

认；第五，社会实用理论，即法律应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要和欲求，“私有”财产的法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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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前引 〔２４〕，边沁书，第９２页。

这也是本文没有按照财产之 “取得”、“所有”和 “利用”的路径进行叙述，而是先以 “拥有”（所有状态）展开叙述

的主要原因。

２００７年物权法第４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这一条语义背后，就是强调了要平等保护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的原则。参见姚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精解》，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７页。

ＳｔｅｐｈｅｎＲ．Ｍｕｎｚｅｒ，犃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犘狉狅狆犲狉狋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２．

［英］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韩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９６页。



护实际上就是对这种需要的满足。〔３６〕

在西方学者眼中，财产权存在的正当性不仅在于其激励生产活动的功利主义原因，还在于它

能够增进人的自由，是市民社会中市民享有其他自由的基础。这既是一种人生的幸福感受，也是

人生的价值体现。财产权制度的功能之一就在于它在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力之间划了一道边界。财

产权围绕着个人或组织画出了一个圈：在圈中，所有人有更大程度上的自由，他是主人，政府必

须对任何干预作出合理性解释；而在圈外，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找到正当性理由和权

利基础。由是观之，财产权实际上将举证负担转移了：在圈外，个人要承担举证责任；而在圈

内，则由政府承担举证责任，解释为什么财产所有人不能做他想做的事情。这样，财产权通过设

定多数人向财产所有人让步的区域来维护人的独立、尊严以及社会的多元化。〔３７〕

其实，我们单从一个简单的社会生活层面进行认识，其个中道理也很好解释。因为如果我们

一无所有，很难想象我们有言论、行动、迁徙等自由。美国学者从消极和积极两个角度来解释财

产权构筑的这种自由状态。财产权自由理论的消极学说认为，财产权之所以能够给予你我自由，

在于它让人们能够随时退出，“退出意味着撤出的自由或拒绝参与，是一种分离的能力，切断自

己与他人之间的联系”。〔３８〕这实际上是说，人有自己的财产才会有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才会有

能力栖息在自己的财产之内而与外界隔离。财产权之所以给人以自由，在于它让人有能力退回自

己拥有的私人空间，使他可以不必考虑社会其他成员的要求，由此促进并保护他的自由。从这个

意义上说，财产权构筑的自由同隐私概念有着天然的联系。财产自由理论的积极学说则认为，消

极学说夸大了财产所有权带给人们的 “退出”权力，使人们忽视了财产权通过将个体联系为群体

而事实上发挥的增进人们进入社会的功能。财产权使个体更多地暴露于财产所处的群体的社会规

范之中，个体与群体的联系更加紧密，个体更深入于群体，是一种社会 “进入”。 “进入说”认

为，当存在追求各自幸福的多元化群体时，个体的自由会增强。自由应该是从一系列关于幸福生

活的概念中想象并选择其中之一的能力。〔３９〕人们凭借财产进入自己所需要的群体，与群体中的

成员以及群体规范发生互动关系。

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财产权自由理论，其目的在于更加清晰地为私有财产权划定一个

圈，透过财产权利这一工具构筑一个个人自由的城堡。但当政治文明达到一定的程度，公权力相

互制约机制建构起来之后，过分强调这种神圣的私有财产权，似乎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实际

上，它引发出一种相反的论调：财产和财产权有可能成为人类不平等或罪恶的根源。我们无法去

考察这一论调产生的历史，只能大致地臆测它有可能产生于财产的贫富分化以及个体不同的生活

境遇上。由此出现的社会问题及不平等现象，很容易激发一般民众的普遍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在

早期缺乏社会衡量与调节机制的情形下，大多数财产总是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当个人所有权危

及到了公共福利及目标时，批评和相应的社会变革的呼声也就出现了。

四、利用之乐：财产权的社会意义

现代西方财产权理论固守了自古希腊和罗马开启的传统，只是对所有权绝对观念进行了限制

它既不是压制，更不是否定财产权本身。即使是一些激进的修正理论如经济分析方法、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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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理论，也从未试图颠覆这种传统。波斯纳依经济分析方法，主张 “对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

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功能：产生对资源有效利用的刺激”，〔４０〕虽然旨在强调对资源的利用和效

率，但同样以传统财产权范畴中的 “产权”为基础。不过，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律领域的运用，导

致了人们在 “自由”与 “效率”之间进行重新思考，有别于过去纯粹从权利源角度进行分析，出

现了从 “权利的平衡”角度进行权利边界再区分与权利再分配的现象。这一点在侵权案件的裁判

中表现得比较突出。卡拉布雷西教授指出，在资源稀缺状态下，权利平衡中的价值冲突赤裸裸地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确定分配资源的受益者以及稀缺资源边界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是人

们崇尚幸福生活和社会福祉的人道主义的道德标准。在这种价值冲突中，如何在保持社会合作的

道德基础上对稀缺资源进行分配，社会就面临一个悲剧性的选择。〔４１〕这与现代民法理念的转换

一脉相承，现代社会对所有权进行限制，这种限制来自于他人的权利和公共利益两个方面。更进

一步，这是法律观察社会的角度发生了变化：近代民法仅仅从权利人的角度出发，而现代民法在

考虑权利人之外，还必须考虑权利相对人和社会整体利益。因此，这种看似对所有权的限制，实

际上却是在更深层次上将私权与公共利益进行同构。简单地说，财产社会化理论必然导致财产权

设计的重心从 “拥有”到 “利用”，即从强调 “所有”的观念到强调 “利用”，以发挥财产的社会

意义。

事实上，强调财产的利用即使用价值的思想根植于财产所有权的早期观念之中。萨维尼有一

句格言，表达了关于财产起源的通俗理论：一切 “所有权”都是因 “时效”（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而成

熟的 “他主占有”。这句格言的潜台词就是梅因所提到的，“有关所有权的概念不外乎包括这三个

要素
##

‘占有’、‘他主占有’，即不是一种任意的或从属的而是一种针对世人来说的绝对占有，

以及 ‘时效’，也就是 ‘他主占有’不间断地延续着的一定期间。”在这潜台词之外，梅因提出了

“真正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产生一种尊重他占

有的情绪 这正就是为什么人类对于一切在事实上长时期存在的东西普遍加以尊敬的根源。”〔４２〕

而我们反过来思考，为什么我们享有财产所有权的物或其他财产，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就可以成为

他人的财产呢？这从深层次上说明，财产权利的设计是以利用财产为出发点的。不仅是时效取得

以财产利用即发挥财产的使用价值为取向，而且其他的财产所有权取得方式也包含了这种 “物尽

其用”的思想，如先占取得，其产生的基础就是自然状态的物被人们所掌握、所利用，发挥了物

的价值。从宏观上讲，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客体必须能够为人力所控制或支配：惟其如此，方能为

我所用也。

当然，从总体上讲，“利用之乐”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总体的社会收益，二是个人的利益。

首先，以所有权为基础进行简单的分析，就是在利益共同体之间进行机械的切割。例如，美国学

者在研究财产权制度时提出的 “半共有”或 “准共有” （ｓｅｍｉｃｏｍｍｏｎｓ）概念，就是这样一种制

度安排。史密斯教授在研究中世纪的财产制度时发现，资源为某一个重要目的而以公用的方式所

有和使用，但如果为其他目的使用资源的话，则个体的经济实体 个人、家庭或公司对共有中

分割成不同部分的资源享有独立的财产权。中世纪的开放土地就采用这种财产制度安排，成块土

地的所有人对各自耕种的土地享有所有权，但在用于放牧时，土地为大家所公用。为了避免人们

的投机行为 让牲畜白天在别人的土地上啃食庄稼而晚上到自己的土地上休息，人们将土地划

分为非常分散的小块，每个人的土地都纵横交错，放牧者很难分清哪块土地具体属于哪一个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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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６５页。



有。〔４３〕这种分割建立在所有权分层及具体权利内容的明晰之上，具有总有的特征。〔４４〕其实，较

为典型的所有权分割是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的形态，这方面有较多论述，这里不再赘述。另外，

现代物权体系中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实则为建筑区划内，业主已成为相互利用、相互依存的共

同体，为不可分割之区分也。还有一种以所有权为基础进行的较为复杂的分析，就是所有者之权

利控制弱化的现象。在公司治理中，布莱尔教授反对 “股东就是所有者”的观点。由于股票所有

权的分散，所有权出现变异，股票所有权从控制中分离，并将股东的资产制度性地安排给为企业

作出贡献的不同成员，如经理人、专业技术人员、投资人、供应商及用户等。〔４５〕当然，股东也

仅以其资产承担有限责任，并从具体物件的责任或产品责任等中解放出来。

其次是旨在强调利用的权利结构之设计，即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上的他物权之权利结构，实则

是为了更充分地发挥财产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毫无疑问，房屋除了供居住之外，还可以设定

抵押，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特定财产的价值在社会中被放大地加以利用，这就是 “利用之乐”

的拓展性或扩张性的体现。这种拓展性或扩张性利用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物权制度设计，如最高额

抵押权、最高额质权、权利质权等。诚然，诸如资产证
$

化、过度开发的金融衍生品 （如次级债

权产品等）可能是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但这种 “乐极生悲”的问题需另当别论。

第三种情形建立在债的关系之上，如租赁、借用等制度设计。以房屋租赁为例，虽以房东所

有权为基础，但为了使之更具社会意义，各国往往采取房屋租金控制制度。所谓租金控制，是指

法律或条例对出租的住宅性房屋的租金进行控制，提出房屋出租的价格上限。综而论之，主要有

三种方法：第一为公平租金制度，旨在确定对于房主和房客都公平的每一个建筑或住宅的确定租

金额；第二为比例方法，房租通过房产价值的百分比来确定；第三种方法为选择一个特定日期或

特定时期，设定特定财产或同类财产的最高租金。第三种方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１６８０年的西班

牙和１７５５年的葡萄牙，罗马教皇也曾冻结过罗马的租金，英国、法国、意大利及欧洲其他国家，

加拿大，澳大利亚，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的一些国家都曾使用过这种方法控制房租，尽管形式

可能稍有不同。〔４６〕

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控制住房市场的租金，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时房屋损坏，房源

短缺，战后军队回国使需求冲高，导致租金的急剧上扬，各国政府于是采取了一定形式的房屋租

金控制。美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社会动荡及通货膨胀，又推动了租金控制制度的再度实施。加利

福尼亚州、康狄涅格州、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和纽约州都在同一时期实行了房屋租金控制。纽

约州通过两种机制实行房屋租金控制，即 “租金管控”和 “租金稳定”。租金管控制度从１９４７年

开始施行，它针对每一个建筑设定了租金，只允许进行较小幅度的升租。〔４７〕租金管控限制了所

有者可以从公寓中收取的租金，并限制了所有者驱逐房客的权利。所有者不必提供续期租约，因

为房客被认为是 “法定的”房客。房客有权获得必要的服务，可以在由房屋及小区重整部 （Ｄ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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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４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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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市，租金管制是由最高基本租金 （ＭａｘｉｍｕｍＢａｓｅＲｅｎｔ）制度操作的。最高基本租金为每一套公寓建立，并

且每两年调整一次以反映经营成本的变化。房主如果证明他们提供了必要的服务并且没有侵权，可以每年将房租上

涨７．５％，直到达到最高基本租金。房客可以基于该建筑对其有侵犯或者所有者的费用并未增加的理由，质疑房租

的增加。相关法律参见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ｉｔｙＲｅｎｔ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ｄｅ，载纽约市房租指导委员会（ＴｈｅＮ．Ｙ．Ｃ．ＲｅｎｔＧｕｉｄｅ

ｌｉｎｅｓＢｏａｒｄ）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ｏｕｓｉｎｇｎｙｃ．ｃｏｍ／ｈｔｍ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ｈｃｒ／ＤＨＣＲ１．ｈｔｍｌ。



ＣＲ）设计的各种各样的表格中填写相关的控诉。租金稳定制度从１９６９年开始施行。租金稳定除

了限制租金的数额之外，还向房客提供保护。房客有权利获得所需的服务、续签租约，以及非经

法律允许不被驱逐。根据房客的选择，租约可以每一至两年签订一次。如果侵犯房客的权利，

ＤＨＣＲ可以减少租金或者向房主征收民事罚款。如果房租过高，ＤＨＣＲ会施以利息处罚或者要

求其支付给房客多付房租三倍的惩罚。纽约市房租指导委员会给租金稳定公寓 （ｒｅｎｔ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

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规定了房租上涨的比例。这个比例每年规定一次，并于当年的１０月１日起生效。纽

约州则在房客签署空房租约时设定上涨额。这种租金稳定制度定期提高房租，因此没有租金管控

制度严格。〔４８〕

房屋租金控制遭到过违宪的质疑，被认为是违反了程序和实体意义上的正当程序、〔４９〕违背

了平等保护 〔５０〕以及非经合理补偿不得征收征用私有财产的原则。〔５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征

收征用的角度反思房租控制，认为政府对土地利用的规制事实上是一种规范形式的征收征用，虽

然和物理意义上的征收征用不同，但是它应遵循相同的前提，即必须能够实质上促进国家利益。〔５２〕

事实上，租金控制的正当性依据是公共利益之需。例如，它阻止了房东加租而迫使关键岗位的工

作人员以及志愿者离开某一地区；而高昂或者频繁增加的房租导致邻里关系的不稳定以及房客的

频繁流动，这对学校、青年团体以及社区组织有不良影响；最根本的是，保持可负担的房屋的供

给，对于维持经济和维持普通民众的生活是必需的。早在１９２１年，霍姆斯大法官就在Ｂｌｏｃｋｖ．

Ｈｉｒｓｈ一案中明确提出这一理由。该案中，承租人租住了房东在华盛顿的住房，租约到期，房东

要求承租人搬出，但承租人根据哥伦比亚特区关于限制房东清走房客并实施租金控制的法令，拒

绝搬出，而房东提出这样的法令违宪，因此成诉。霍姆斯指出，该法令出于公共利益所需，因而

并不违宪。“出于公共需要，立法可以一定程度上限制土地财产权而不进行补偿。……居住是生

活必需的，在此案中，我们能够找到使公权力控制正当化的所有公共利益要素。”〔５３〕

另一种情形存在于知识产权制度之中，它进一步拓展了财产从所有到利用的含义。美国１９８０

年通过的 《拜杜法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Ｓｍａｌ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ａｔ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Ａｃｔ）〔５４〕改变了 “谁投

资谁受益”的原则，形成了一种新的所有权观念。首先，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一种重要的国

家资源；其次，专利体系是促进这一资源服务于公众的有效途径；再次，由大学和小企业管理基

础研究成果更有利于公众利益的实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在知识产权和发明创新日益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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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ｅ．ｇ．，Ｂｌｏｃｋｖ．Ｈｉｒｓｈ，２５６Ｕ．Ｓ．１３５（１９２１）．

Ｓｅｅ，ｅ．ｇ．，Ｐｅｎｎｅｌｌｖ．ＣｉｔｙｏｆＳａｎＪｏｓｅ，４８５Ｕ．Ｓ．１（１９８８）．

Ｓｅｅ，ｅ．ｇ．，ＳｐｒｉｎｇＲｅａｌｔｙＣｏ．ｖ．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ｉｔｙＬｏｆｔＢｄ．，４８７Ｎ．Ｙ．Ｓ．２ｄ９７３（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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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犲狊狌犾狋狊犻狀犃犚犲犵狌犾犪狋狅狉狔犜犪犽犻狀犵，１５Ｆｏｒｄｈａｍ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５３，３５３－４０１（Ｓｐｒｉｎｇ２００４）；Ｓ．ＫｅｉｔｈＧａｒｎｅｒ，

“犖狅狏犲犾”犆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犆犾犪犻犿狊：犚犲狀狋犆狅狀狋狉狅犾，犕犲犪狀狊－犲狀犱狊犜犲狊狋狊，犪狀犱狋犺犲犜犪犽犻狀犵犆犾犪狌狊犲，８８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５４７，

１５４７－１５７３（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００）．

Ｂｌｏｃｋｖ．Ｈｉｒｓｈ，２５６Ｕ．Ｓ．１３５，１５６（１９２１）．

该法案于１９８１年７月１日生效。在此之前，美国在１９８０年还通过了 《史蒂文森法案》 （Ｔｈｅ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Ｗｙｄｌ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ｃｔ），初衷是促进国家实验室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但由于只进行了原则性规定，缺乏具

体的措施和手段，未收到预期成效。 《拜杜法案》实施后，美国于１９８６年对 《史蒂文森法案》进行修改，通过了

《联邦技术转移法》。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７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 《技术转移商业化法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ｏｍｍｅｒ

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ｏｆ２０００，Ｈ．Ｒ．２０９），同年１１月１日克林顿总统签署该法案。该法案又修改了 《史蒂文森法案》和

《拜杜法案》的部分规定，主要是简化归属联邦政府的成果运用程序，并增加透明度。



对外关系基础的时代，原来的联邦专利政策 〔５５〕使美国处于不利地位。《拜杜法案》重新审视了

原来的知识产权政策 （特别是联邦专利政策），在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中迈出了 “谨慎的”一

小步，而客观上在 “大学－企业－政府”三者关系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作为投资人的联邦政府只

是在形式上对发明享有 “特权”或象征性的权利，而注重技术转移与利用，以此促进美国经济快

速增长。〔５６〕１９９９年日本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 〔５７〕仿效 《拜杜法案》，促进科技成果从 “拥

有”向 “利用”转化。〔５８〕在知识产权领域，个人的创造力与公共目标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

个人发明创造及其成果利用同样是社会进步的支撑要素。

五、结论：财产权是创造人类幸福的工具

以追求幸福为视角讨论财产问题，容易落入一种关于财富观念的俗套，即普通人对于财富的

看法，总是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其实，超过人的需求的钱财只是多余之物。培根说，“我把财

富看作德行的累赘，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更合适的词来形容它。”〔５９〕环保人士、节俭者和奉行低

碳生活的人甚至将减少财物的消耗作为一种修行。连奉行法律的经济分析和财富最大化理论的波

斯纳法官也承认，“财富的增长并不一定导致幸福的增加。”〔６０〕所以，财产之于人生的幸福，包

含了个体的幸福感，也包含了社会群体整体的福利。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和谐，才能在共同的法

律之下，按照全体的共同意志生活下去， “才谈得到人类固有的自然权利”。〔６１〕从这个角度说，

自然权利既具有个人属性，也具有社会性质。

透过前面论述可见，财产 （包括知识产权）不仅表达了一种 “拥有”的幸福，或者是 “获取

之际”的快乐，而且也包括对财产的 “利用”而产生的某种幸福感。同时，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的过程中，个体也获得了人生的快乐。从财产之于人生及社会进步的意义来看，个人与社会二者

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分际。无论如何，通过财产权这一法律工具，我们发现了财产之于人们生活的

意义。财产权的三维价值即拥有之乐、获取之乐和利用之乐，共同形成了财产的价值构造。这一

构造也是财产给人们带来幸福的根源。西方政治权力理论认为，财产权利来自于最早的 “不得非

法侵入”法律思想。这一思想假设社会资源稀缺，人人都在争取获得稀缺资源。获得资源的人享

有对这一资源自在自为的权利，这一权利可以抵御任何人，当然也包括政府。在西方财产权观念

及其规则中，“权利”和 “抵御”构成了政治权力理论的核心思想。这与我们所谈到的国家主权

理论的形成路径以及财产权的观念意旨，实际上也是一致的。因此，一旦财产及其规则形成，财

产权的价值就能够逐渐显现。这种之于人生幸福的基本含义，就会超越财产权意识形态观念，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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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有专利政策之下技术转移的固定模式是，政府将全部或部分资助的由小企业、大学和其他非营利机构开发的发

明项目的专利权向合约方转让。

受该法案的影响，高校拥有的专利数量占美国专利总量从１９８０年的１％增加到目前的３％ （这个数据不包括一些非

营利机构的专利数量）。据高校技术管理者协会的调查，截至１９９６年底，高校上报了１０，４８７个许可证或授权，其中

授权比上年增长了１２．９％；１９９６年有关活动创收３６５，２００万美元，比上年增长２２．１％。依照高校技术管理者协会调

查进行估计，高校专利授权活动给美国经济增加了２４８亿美元的收入。参见 ［美］霍华德·Ｗ·布雷默：《大学技术

移转：发展与革命》，王晓惠等译，《科技与法律》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我国台湾一般译为 《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置法》。该法共６个部分，正文３９条，附则１４条。

参见姜小平：《从 〈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的出台看日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再生》，《科技与法律》１９９９年第３

期；又参见蔡淑华： 《日本国有专利等智能财产权向民间开放 〈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置法〉第４章》，ｈｔｔｐ：／／

ｗｗｗ．ｈｏｕｋｏ．ｃｏｍ／ＯＵ＝００／ＯＵ＝０１／ＯＵ＝Ｈ１１／Ｏ＝１３１．ＨＴＭ，２００４年８月６日最后访问。

［英］弗朗西斯·培根：《人生论》，何新译，华龄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１６页。

ＲｏｎａｌｄＤｗｏｒｋｉｎ，犃犕犪狋狋犲狉狅犳犘狉犻狀犮犻狆犾犲，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２４５．

参见 ［荷］斯宾诺莎：《政治论》，冯炳昆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８页。



变财产的分类及其运行规则，普适于我们普罗大众。

财产权的三维价值并非是平行的线性理论，我们应该关注其内在的结构。这一结构中，以私

权 （产权）激励为基础的权利，需要在社会化理论中重新构筑；在 “国家—个人”的框架中，需

要嵌入一个 “社会”的视角。当然，这一结论并非新鲜，甚或已为学者们老生常谈。不过，本文

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建立起财产的价值观，并从财产的德性角度理解财产权利、财产权力和财产能

力这三个概念。拥有之乐，目的在于建立起财产权利的边界；获取之乐，乐在享受财产权力及其

分泌的 “荷尔蒙”；利用之乐，建立在财产能力之上。财产能力是一种知性的存在，它避免了以

财产权利为前提的财产权力蜕变为一种简单的暴力。以财产能力为核心来理解财产权，财产权才

能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工具，在创造个体幸福的同时，也带来整体的共同福祉。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ｌｉｆｅｄｕｅｔｏｗｅａｌｔｈ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ｈ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ｈｅ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ｏｆ

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ｔｈｅｙｒｅｖｅａｌａ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ｓｕｅ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Ｔｈ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ｔｈｅｅｌｉｇ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ｓ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ｔ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ｓｏｍ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ｕｓｅｏｆ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ａｙｄｏｗｎ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ｅｇｉｍｅ．Ｉｆｗｅｌｏｏｋａｔｔｈ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ｔｈｅ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ｌｉｆｅｄｕｅｔｏ

ｗｅａｌｔｈｍａｙｉｎｃｌｕｄｅａ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ｇａｉｎａｎｄａ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ａｂｏｕ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ｓｅｒｖｉｎｇ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ｔｏ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ｅ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ｇａｉｎ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ｖａｌｕ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ｉｒａｃｑｕｉｒ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ｊｏｙ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ａｃｃｒｕｅｄｆｒｏｍ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ｈｅ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ｅｘｐｌｏｉ

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ｂｕｉｌｔｏｎｔｈ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ｚｅｓ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ｔｔａｃｈ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ａｎ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ｗｅｃａｎｓｅｅｔｈｅｓｗｉｔｃｈ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ｅｇｉｍ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ｓｅｍｉ－ｃｏｍ

ｍｏｎｓｔｏｓｅｖｅｒａｌａｎｄｊｏｉｎｔ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ｊｏｉｎｔ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ｃｏｎｄｏｍｉｎｉｕｍ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ｔｈｅｓｃｈｅｍｅｏｆ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ｏｏｎ．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犼狌狊犻狀狉犲犪犾犻犲狀犪ｈａｓｂｅｅｎｒｅｄｅ

ｓｉｇｎｅｄａｎｄｉｓｆｕｌｌｙｆｌｅｄｇｅｄｗｉｔｈｍｏｒｅｄｉｖｅｒｓｅｔｙｐｅｓ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Ｂｅｓｉｄｅｓ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ｕｓｕｆｒｕｃｔｕａｒｙ

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ｏｆｐｌｅｄｇｅ，ｌｅａｓｅ，ｌｏａ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ａｎｄｓａｎｄｎｅｅｄｓｍｅ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Ｏｎｌ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ｅｖａｌｕｅｓｃａ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ｓｔｈｅ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ｗｈｉｃｈｃｏｕｌｄ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ｂｏｔｈ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ｇｒｏｗｔｈ．

犓犲狔犠狅狉犱狊：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ｌｕｅ，ａ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ｇａｉｎ，ａｐｌｅａｓ

ｕｒｅｏｆ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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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的三维价值




